附件19
	111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5號）演習獎勵規定

	 等第
職稱
	特優
（第1名）
	優等
（第2名）
	優等
（第3名）
	優等
	甲等

	直轄市、縣（市）局長（主官）
	記功一次
	不予獎懲
	不予獎懲
	不予獎懲
	不予獎懲

	主管業務副局長（副主官）
	記功一次
	不予獎懲
	不予獎懲
	不予獎懲
	不予獎懲

	承辦單位主管（業務主管）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承辦單位股長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各級業務承辦人(含警察局、分局、分駐、派出所)及分駐（派出）所長
	記一大功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一、以上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獎勵標準。
二、警察局承辦股長兼業務承辦人者，其獎勵以業務承辦人之獎度為準。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受評定為特優單位者，其比例不得超過20％（4個單位）；受評定為優等單位者，其比例不得超過30％（6個單位）。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分駐（派出）所依本規定辦理獎勵補充說明如下：
 (一)經本署評列特優及優等單位：
    1、經本署裁判評核者：
      (1)獎勵依上表列對象及獎度辦理。
      (2)分局長獎度比照承辦單位主管之獎度辦理。
    2、未經本署裁判評核，辦理本案績優者：
      (1)獎勵依受本署評核獎度次一等範圍內辦理。（含經本署裁判評核分局之未受評分駐【派出】所）
      (2)分局長之獎勵比照承辦單位主管之獎度次一等範圍內辦理。
 (二)經本署評列甲等單位：
    1、經本署裁判評核者，其獎勵依上表列對象及獎度辦理。
    2、未經本署裁判評核，辦理本案績優者，獎勵依受本署評核獎度次一等範圍內辦理。（含經本署裁判評核分局之未受評分駐【派出】所） 
    3、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分局長之獎勵擇優取分局數三分之一，於嘉獎一次範圍內依權責自行敘獎。
五、本署民防指揮管制所執行本案出力人員，請於最高獎勵總額度嘉獎25人次範圍內依權責自行敘獎（本署辦理裁判評核作業相關人員則另依獎例敘獎）。
六、署屬及各警察機關（構）、學校參與本案出力人員，依出勤人數五分之一辦理獎勵；其中三分之一嘉獎二次，三分之二嘉獎一次。
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訂定防空避難計畫之承辦人及業務主管未依本規定獎勵者，承辦人得於嘉獎二次以下，業務主管（含股長）得於承辦人次一等範圍內核實敘獎。

	
111民聯合防空（萬安45號）演習
執行及督導不力人員懲處標準表

	事由
懲度
職稱
	未依防情傳遞作業各項程序演練經督導人員發現重大缺失
	警力部署規畫未妥適及人員執勤經督導人員發現重大缺失

	
	3件
以上
	5件
以上
	7件
以上
	9件
以上
	11件以上
	3件
以上
	5件
以上
	7件
以上
	9件
以上
	11件
以上

	責任區佐警
	申誡
一次
	申誡
二次
	記過
一次
	記過
一次
	記過
二次
	申誡一次
	申誡
二次
	記過
一次
	記過
一次
	記過
二次

	分局業務承辦人
、分駐（派出）所所長
	
	申誡
一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二次
	記過
一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二次
	記過
一次

	直轄市、縣（市）業務承辦人
	
	
	申誡
一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二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二次

	承辦單位股長
	
	
	
	申誡
一次
	申誡
二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二次

	承辦單位主管
（業務主管）
	
	
	
	
	申誡
一次
	
	
	
	申誡
一次
	申誡
一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業務副局長
（副主官）
	
	
	
	
	申誡
一次
	
	
	
	
	申誡
一次

	附註：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局長（主官）於該管轄區內懲處件數累積15件以上者，申誡一次。
二、責任區內各崗哨佐警執行不力案件併計數，為各級業務主管、承辦人及分駐（派出所）以上各級主官（管）監督不力件數。
三、各級督導人員、直轄市、縣（市）副分局長及分駐（派出）所副所長懲度比照各該主官（管）次一等辦理。
四、本署評核官實施評鑑如有缺席情形，經調查後，非屬因公或非正當理由而影響整體演習評核規劃者，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從嚴議處。




